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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实践

行业特色型大学法科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问题与对策
董 岩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摘 要：行业特色型大学法科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是国际化法科人才培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由于单一精英式的资源倾斜性投

入、外部环境与内部决策层的结构限制、行业资源整合利用度的不足、学科发展的产学研协同度有限等因素导致出现部分行业特色型大学

法科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学科竞争力有限、培养目标单一、培养模式模糊等问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注重发挥面向行业办学的国际

化优势、凝练国际化法科人才培养特色、提升特色法学学科的国际竞争力、准确定位涉外研究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实施“六位一体”

的法科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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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法科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试点在

22所法科院校“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逐步展

开。行业特色型大学法科研究生国际化的培养依托具

体行业，结合行业特色的办学优势，围绕着行业对涉

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特殊需求，与法科院校在国际化法

科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方面，实现错位发展、

协同布局。

一、行业特色型大学法科研究生国际化培养存在

的主要问题

（一）学科国际竞争力有限

目前国内法科学科定位明确、优势较为显著的行

业特色型大学主要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海事大

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高校，学科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成为多数行业特色型大

学法科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普遍障碍。行业特色型大

学法学学科不具有面向行业优势学科的先天优势，在

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上缺少顶层设计的明确定位，没

有全面深入思考本校法学学科发展的优势、劣势、所

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机遇，容易陷入传统学科同质化的

盲目发展困境，影响了与行业需求的有效对接、特色

科研成果的国际认可度、师资队伍国际化的建设、学

科积淀等，进而制约了法学学科国际化办学能力的有

效提升。

（二）培养目标单一

目前行业特色型大学法科研究生的学术型培养

模式注重单一的学术素养训练，轻面向具体行业法律

实践需求的技能训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法学硕士

和法律硕士的两类法科研究生培养体系中，没有明确

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差异，导致学术型人才科研能

力的下降，难以满足特殊行业用人单位的人才市场需

求，最终引起法学研究生整体教育质量的下滑。在中

国面临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倒逼的全球化背景下，没

有从“一带一路”战略、环太平洋亚太经济合作等国

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视野出发，透过行业领域中的国

际法律风险外部表象，培养法科研究生融入到特定国

家地域文化探求可被理解的规则制定的文化背景和多

元制约因素的洞察力和执行力。

（三）培养模式模糊

国际化法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科学清晰程度直接

影响高层次复合型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而国内

行业特色型大学现有的法科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没

有将协同创新的培养理念融贯到培养全过程的各个环

节，培养过程没有有效整合各个方面的资源，尤其是

缺少利用包括企业、社会团体在内社会资源开展国际

化法科研究生培养的现实路径。没有建立起科学合理

的、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和内容，培养课程设置不

能充分体现行业特色和涉外跨文化比较需求，课程形

式多为讲授式的单一模式，师资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不适应高层次涉外法律人才培养

的市场需求，这些都亟待通过构建行业特色型大学国

际化法科研究生培养评价指标体系来统一评价行业需

求的社会适用度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行业特色型大学法科研究生国际化培养存在

问题的原因

（一）单一精英式的资源倾斜性投入，影响了法

科的国际竞争力

行业特色型大学依托行业发展形成的传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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